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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LWL&ME2/4/3(2)  

教育局通函第 178/2024 号  

分发名单：  各官立、资助（包括特殊学校）、  副本送：各组主管－备考  

按位津贴及直接资助计划中学校长  

 

 

 

「庆祝『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 周年：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  

启动礼暨简介会  

 

摘要  

 本通函旨在邀请各中学（包括特殊学校）提名中一至中六学生及顾

问教师（包括校长）参加上述比赛。  

 

详情  

2.  教育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合办「庆祝

『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 周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

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下称「比赛」），以鼓励学生以粤港澳大湾区（大

湾区）城市为目的地，设计内地交流行程。透过搜集资料，让学生加深认识

大湾区城市的互联互通，发掘其历史文化、创新科技、发展机遇等，以拓宽

视野，培养家国情怀。有关比赛的详情，请参阅附件一。   

 

3.  教育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将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举办启动礼暨简介会，向学校推广并让有意参赛学生

知悉更多比赛资讯，届时亦会安排专题讲座介绍大湾区的

最新发展。教育局鼓励拟参赛的学生及顾问教师一同出席

启动礼暨简介会。如学校拟报名参加启动礼暨简介会，请

于「薪火相传」网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下载报名

表格（附件二），并于 202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5

时正或之前电邮（ thematicmep2@edb.gov.hk）至教育局全

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4.  如 学 校 拟 提 名 学 生 参 赛 ， 请 于 「 薪 火 相 传 」 网 站

（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或比赛专页（ https://www.bayarea.gov.hk/itinerary-

design-competition/sc/home/index.html）下载及填妥参赛表格（附件三），并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 （ 星 期 五 ） 晚 上 11:59 或 之 前 以 指 定 檔 案 格 式 电 邮

（ thematicmep2@edb.gov.hk）递交参赛作品。是次比赛不接受邮递或亲身递

交的作品。本局不会接受逾期申请。有关比赛的「重要事项日志表」，请参

阅附件四。   

 

「薪火相传」网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https://www.bayarea.gov.hk/itinerary-design-competition/sc/home/index.html
https://www.bayarea.gov.hk/itinerary-design-competition/s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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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5.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5936 或 2892 6432 与本局全方位学习及内

地交流组 2 联络。如欲了解更多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资讯，请浏览「薪火相

传」网站（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教育局局长  

李丽萍代行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https://www.passontorch.org.hk/


  

附件一  

「庆祝『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周年：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  

详情  

（一）  目的  

本比赛旨在鼓励学生以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城市为目的地，设

计学生内地交流行程。教育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办公室希望学生透过搜集资料，让学生加深认识大湾区城市的互

联互通、历史与文化、创新科技、发展机遇等，以拓宽视野，培养

家国情怀。   

（二）  对象  

中学生（包括公营学校及直资学校学生）  

（三）  组别  

初中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组（中四至中六） 注 1 

（四）  主题  

参赛队伍可选取以下主题设计行程（最多两项）  

 

寻根之旅／  

饮水思源  

创新／  

航天科技  
爱国主义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历史／  

中华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  体育  

（五）  目的地及行程日数  

涵盖大湾区城市（须包括最少一个大湾区内地城市 注 2）。视乎行程设

计安排，计划书的行程日数可由一天至三天不等。  

（六）  参赛规则  

1.  参赛队伍须由学校提名，数目不限，每所中学可提交多于一个行

程设计。  

2.  比赛以队制形式进行，每个组别的参赛队伍由不多于五名学生及

一位顾问教师组成，师生必须来自同一所学校。顾问教师可指导

多于一支队伍。  

                                                 
注1 每组由不多于 5 位学生组成，另加 1 位顾问教师。  

注2 大湾区内地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及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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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支队伍只限提交一个参赛作品，每位学生只限参赛一次，同一

位学生再次递交之参赛作品将不获受理。  

4.  参赛作品的意念和内容须符合选取的主题。  

5.  学校须确保参赛队伍提交的参赛作品不含有淫亵、暴力、色情、

诽谤、不良意识、侮辱成分或任何具争议性及不恰当的内容，亦

不会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否则将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6.  参赛队伍可于「薪火相传」网站或比赛专页下载参赛表格，并须

在 202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香港时间晚上 11:59 或之前将填

妥的参赛表格（附件三）以指定檔案格式经电邮递交参赛作品。

是次比赛不接受邮递或亲身递交的作品。本局不会接受逾期申请。 

7.  任何因电脑、智能电话、网络技术问题而引致参赛者所递交的资

料有延迟、遗失、错误、无法辨识等情况，将被视作因未能完成

递交报名程序而不符合参赛资格。  

8.  所有参赛作品一经递交，不能再作修改或更换。  

9.  主办单位保留修订比赛规则、条款、内容、安排、评审准则及评

审结果的最终权利，而无须事先通知。  

10.  如有任何争议，主办单位保留最终决定权。  

11.  参加者递交的个人资料只会用于与比赛相关的用途。  

（七）  比赛要求  

1.  参赛队伍必须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中选取参访城市（可多于一个

大湾区内地城市，但须至少包括一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并搜集当

地的相关资料。  

2.  参赛队伍必须拟定交流团主题（最多两项）、对象（应为参赛组别

所属的学习阶段或级别）、人数、行程日数（最短为一天，最长为

三天）及财政预算等。  

3.  参赛队伍填妥参加表格和撰写计划书（包括阐述行程设计的理念、

选取参访城市和主题的原因、学习目标、行程与课程／科目的扣

连等），并以指定檔案格式及途径递交参赛作品。  

4.  通过初赛评审的入围队伍将获邀出席于 2025 年 2 至 3 月举行的

决赛面试评审，并须以粤语进行不多于 15 分钟的汇报及约 5 分

钟的问答环节。  

（八）  比赛结果及颁奖典礼  

1.  比赛结果将于 2025 年 5 月在「薪火相传」网站和比赛专页公布，

颁奖礼详情将于比赛结果公布后通知得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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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奖者将于 2025 年 5 月举行的颁奖礼接受奖项及公开嘉许。  

（九）  成果分享会  

主办单位将透过举办成果分享会，让得奖队伍在完成「获奖团」后

分享设计学生内地交流行程的心得及经验，以及参与「获奖团」的

所得所感，从而加深学生对大湾区发展的认识。所有得奖队伍的参

赛师生均须出席成果分享会。  

（十）  知识产权  

1.  所有参赛作品须为参赛队伍的原创作品，以及从未公开发表或用

作参加其他同类型比赛。参赛队伍须确保作品内容没有侵犯任何

版权及发表权，详情请参阅网址：

https:/ /www.ipd.gov.hk/tc/home/index.html  

2.  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作品将不获接纳，主办单位不会承担任何因

侵犯版权而引发的法律责任。  

3.  无论作品是否获奖，主办单位有执行下列行动的最终决定权：复

制、使用、修订、展示、刊登及以任何形式，不限次数、地域及

时间，无偿地使用参赛作品的全部或部分内容，选用或不选用获

奖作品。  

（十一）  评审准则  

 

 评分项目  百分比  

(a)  设计理念：行程和学习活动能配合主题和

达到学习目的；能加深中学生对当地的认

识  

50% 

(b)  意念创新：将创新的学习元素融入学习活

动中，能让参加者得到非一般旅行团的体

验和经历  

30% 

(c)  符合成本效益：合理安排参访活动的次

序，财政预算务实、合理  

20% 

 

 

  

https://www.ipd.gov.hk/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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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比赛奖项及奖品  

初中组及高中组均设以下奖项：  

奖项  数量  奖品  

冠军  1 

⚫ 主办单位将分别以每个组别冠军队伍的行程作蓝

本，举办一团「获奖团」，并全额资助胜出队伍（不

多于五名学生及一位顾问教师组成）参加；  

⚫ 胜出队伍的学校将获额外全额资助五名学生及一

名顾问教师参加「获奖团」（连同胜出队伍，合共

十名学生及两名顾问教师获全额资助）；  

⚫ 每位胜出学生将分别获赠香港海洋公园入场

门券共三张；而胜出队伍的顾问教师将获赠香

港海洋公园入场门券共两张；  

⚫ 奖杯（以参赛队伍为单位）；及  

⚫ 奖状（以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人数为单位）  

亚军  1 

⚫ 胜出队伍将获全额资助参加「获奖团」；  

⚫ 每位胜出学生将分别获赠香港海洋公园入场门券

共三张；而胜出队伍的顾问教师将获赠香港海洋

公园入场门券共两张；  

⚫ 奖杯（以参赛队伍为单位）；及  

⚫ 奖状（以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人数为单位）  

季军  1 

⚫ 胜出队伍将获全额资助参加「获奖团」；  

⚫ 每位胜出学生将分别获赠香港海洋公园入场门券

共三张；而胜出队伍的顾问教师将获赠香港海洋

公园入场门券共两张；  

⚫ 奖杯（以参赛队伍为单位）；及  

⚫ 奖状（以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人数为单位）  

优异奖  7 

⚫ 胜出队伍将获全额资助参加「获奖团」；  

⚫ 每位胜出学生将分别获赠香港海洋公园入场门券

共三张；而胜出队伍的顾问教师将获赠香港海洋

公园入场门券共两张；  

⚫ 奖座（以参赛队伍为单位）；及  

⚫ 奖状（以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人数为单位）  

最踊跃参与奖  

（以学校参加

组别数量计

算）  

1 

⚫ 胜出队伍将获全额资助十名学生及两名顾问教师

参加「获奖团」；  

⚫ 奖座（以学校为单位）；及  

奖状（以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人数为单位）  



 

7 

（十三）  其他  

教育局／其他主办单位或会在活动进行期间进行拍摄及录影，有关

相片及录影片段日后亦可能于教育局相关网页／其他活动中展示，

以及转发予其他政府部门于不同媒体／场合作展示之用。请学校通

知相关师生，并预先取得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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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附件仅为报名表格样本。如欲申请，请下载电子报名表格，并细阅有关提名须知。 

附件二  

「庆祝『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 周年：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  

启动礼暨简介会  

报名表格  

（学校须于 2024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5 时正或之前把已填妥的报名表格（电子版）

电邮（ thematicmep2@edb.gov.hk）至教育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学 校 名 称 ：   

负责教师姓名：   

负责教师电邮：   

 

 

出席启动礼暨简介会学生人数：   人  

出席启动礼暨简介会教师人数：   人  

 

 

#  教育局鼓励参赛学生及顾问教师出席启动礼暨简介会，详情如下：  

 

日期： 202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  

时间：下午 2 时 30 分至 4 时 30 分（下午 2 时 15 分开始登记入座）  

地点：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西座四楼演讲厅（九龙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  

 

本人明白教育局／其他主办单位或会在活动进行期间进行拍摄及录影，有关相片及

录影片段日后亦可能于教育局相关网页／其他活动中展示，以及转发予其他政府部

门于不同媒体／场合作展示之用。本人已通知相关师生，并已取得教师、学生及其

家长同意。  

 

 

 

 

 

 

 

 

校长签署：   

校长姓名：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学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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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编号  

 

（由教育局填写）  

此附件仅为报名表格样本。如欲参赛，请下载电子表格。 

 

 

 

「庆祝『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 周年：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  

参赛表格  

（学校须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晚上 11:59 或之前把已填妥的参赛表格（电子版）  

电邮（ thematicmep2@edb.gov.hk）至教育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第一部分：参赛学校资料   

学校名称（中文） ：   

学校类别  ： 
  官立中学     资助中学     按位津贴中学    

  直接资助计划中学     特殊学校  

参加组别  ：   初中组         高中组  

参赛学生人数  ：            人  

顾问教师人数  ：            人  

参赛师生名单  ：    

 姓名（中文）  联络方法  

顾问教师  

  

电话 *：  

电邮 *：  

参赛学生  姓名（中文）  班别  

1   

2   

3   

4   

5   

*请确保所提供之联络方法为常用的电话和电邮，并能接收是次活动的资讯。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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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计划内容  

行程名称  ：    

对象及人数  ：  学生：        级        人；校长／教师 注 3：       人； 

师生共：         人  

行程主题  ：  （最多两项）  

  
寻根之旅／  

饮水思源    创新／航天科技    爱国主义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历史／  

中华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    体育  

行程目的地  ：  大湾区城市（可多于一个大湾区内地城市，但须最少包括一个

大湾区内地城市）：  

  香港    澳门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肇庆    

行程日数  ：    一天    二天    三天  

1.  请以不多于 300 字阐述行程设计理念：  

 

2.  请以不多于 300 字阐述选取参访城市和主题的原因：  

 

                                                 

注3 ： 每个行程均须按 1:10（内地活动）的师生比例安排。特殊学校可参考《户外活动指引》附录 X《有特殊

教育需要学童参加户外活动的教职员／照顾者与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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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以不多于 300 字阐述学习重点：  

 

4.  请以不多于 150 字阐述行程与课程和价值观教育的连系：（请列出与行程相关

的科目、单元或课题学习内容，及价值观教育元素，例如十二种首要的正确

价值观和态度）  

 

 

5.  拟定行程：  

请清楚列出每天的学习活动及相关学习重点。  

行程设计举隅：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学习重点  

第一天  香港学校集合 *，乘旅游巴士往深圳  

上午  

 

参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包括工作人员讲解及

交流）  

 

（由深圳市中心前往深

圳市仙湖植物园约 38 分

钟车程）  

⚫  欣赏深圳优美的自然环

境，并认识结合自然、尊

重自然而设计和建造的

仙湖公园  

 

⚫  通过观察不同种类的植

物，欣赏大自然的奥妙，

并了解生物的多样性，

培养爱护环境的正面价

值观和态度，以及生态

系统的重要性  

 

午餐  

下午  

 

参访有机种植农场／农

业企业  

 

（包括体验活动，例如

田园种菜、采摘蔬果、制

作有机肥料等）  

 

⚫  了解有机耕种的科技应

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通过体验式学习，加深

学生认识有机农产品的

生产过程及科技应用，

http://www.szbg.ac.cn/cn/gywm/jj/index.html
http://www.szbg.ac.cn/cn/gywm/jj/index.html
http://www.szbg.ac.cn/cn/gywm/jj/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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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深圳光明农场农科

大观园）  

 

（由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前往深圳光明农场农科

大观园约 23 分钟车程） 

 

认同维护生态安全、资

源安全的必要性  

由深圳乘旅游巴士回香港学校  

 

行程设计：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学习重点  

第一天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学习重点  

第二天  

（如适用）  

   

 

  

http://www.szgm.gov.cn/zjgm/lsgm_118488/cygm_118492/jqjd/content/post_8753325.html
http://www.szgm.gov.cn/zjgm/lsgm_118488/cygm_118492/jqjd/content/post_8753325.html
http://www.szbg.ac.cn/cn/gywm/jj/index.html
http://www.szbg.ac.cn/cn/gywm/jj/index.html
http://www.szgm.gov.cn/zjgm/lsgm_118488/cygm_118492/jqjd/content/post_8753325.html
http://www.szgm.gov.cn/zjgm/lsgm_118488/cygm_118492/jqjd/content/post_8753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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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学习重点  

第三天  

（如适用）  

   

 

6. 财政预算：  

#  如高铁／跨境旅游巴士费用、景点门票、体验活动费用、酒店住宿费用、膳食
费用等。  

项目 #  预算费用「港币（ $）」  

  

  

  

  

  

  

  

总计：   

人均开支（师生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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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声明  

 

本人明白上述比赛要求及参赛规则，并确保参加表格内的行程设计内容为参赛

队伍的原创作品，从未公开发表或用作参加其他同类型比赛，以及没有侵犯任

何版权及发表权。  

 

 

 

 

 

 

 

 

校长签署：   

校长姓名：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学校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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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料收集声明  

 

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1.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用途：  

( a )  处理、核实及查证学校就学生参加教育局托办的中、小学交流计划的

提名；  

( b )  就上文 ( a )项所述提名的处理、核实及查证，将个人资料与政府相关政

策局／部门资料库进行核对；   

( c )  将个人资料与教育局资料库进行核对，以核实／更新教育局的记录； 

( d )  培训及发展，包括发出计划／活动邀请、处理发还课程费用申请、评

审提名、奖项和奖学金，以及监察达标进度；  

( e )  处理及审核拨款／补助／津贴申请、发放拨款／补助／津贴，以及审

计；   

( f )  编制统计资料、研究及政府刊物；以及  

( g )  执行规则及规例［包括《教育条例》（香港法例第 2 79章）及其附属法

例（例如《教育规例》、《补助学校公积金规则》、《津贴学校公积金规

则》）和《资助则例》］。  

2.  你必须按本表格的要求及于本局处理本表格的过程中提供个人资料。假如你没

有提供该等个人资料，本局可能无法办理或继续处理提名。    

 

可获转移资料者  

3.  你提供的个人资料会供教育局人员取阅。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会向下列各方

或在下述情况转移或披露该等个人资料：  

(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门，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   

( b )  与本表格相关的学校，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途；  

( c )  受聘于教育局以提供服务或意见的人员、代理人、服务供货商或机构，

包括旅行社、内地相关部门（如有需要），以用于上文第 1段所述的用

途；  

( d )  你曾就披露个人资料给予订明同意；以及  

( e )  根据适用于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权或规定披露个人资料。  

 

查阅个人资料  

4.  你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关于你的个人资料。如需查阅或更正个人

资料，请以书面向以下人士提出：湾仔胡忠大厦 9 楼 934 室行政主任（全方位学习

及内地交流组） 21 或电邮至 exolwlme21@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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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庆祝『薪火相传』国民教育活动系列平台成立 15 周年：  

学生内地交流计划『湾区梦成真』行程设计比赛」  

重要事项日志表  

 

日期 项目 

2024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三）下午 5 时  

或之前  

学校须将启动礼暨行程设计比赛简介会报名表格（附

件二）电邮（ thematicmep2@edb.gov.hk）至教育局全

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2024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五）或之前  

教育局将以电邮通知获录取出席启动礼暨行程设计

比赛简介会的学校  
 

2024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一）  
启动礼暨行程设计比赛简介会  

2024 年 12 月 20 日（星

期五）晚上 11:59  

或之前  

 

学校须将填妥的参赛表格（附件三）以指定檔案格式

电邮（ thematicmep2@edb.gov.hk）递交参赛作品至教

育局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2025 年 5 月  公布比赛结果及举行颁奖礼 #  

2025 年 6 月或之前  获奖学校提交「获奖团」参加者名单  

2025 年 6 月下旬  出发前简介会 #  

2025 年 7 月  「获奖团」出发 #  

2025 年 9 月  成果分享会 #  

#  教育局将会通知获奖学校上述活动的日期、时间、地点等详情。  

 

mailto:thematicmep2@edb.gov.hk

